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書 

 

 

 

 

 

 

 

桃 園 市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2 月



 

變
更
大
溪
鎮
（
埔
頂
地
區
）
主
要
計
畫
（
都
市
計
畫
圖
重
製
專
案
通
盤
檢
討
）
書 

 
 

 
 

桃
園
市
政
府 

 
 

民
國
112
年
2
月 



公開展覽草案 

桃 園 市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

案通盤檢討）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46、47 條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機 關 
桃園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

請變更都市計畫之

機關名稱或土地權

利 關 係 人 姓 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 求 

意 見 

自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起，公告 30 日。 

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刊登於聯合報。 

民國 111 年 8 月 9 日於大溪區公所 1201 會議

室及民國 111 年 8 月 11 日於八德區公所三樓

第一會議室舉行座談會。 

公 開 

展 覽 
 

公 展 

說 明

會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見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部 級  



 

 



公開展覽草案 

I 

目 錄 

壹、緒論 ............................................................................................... 1 

一、計畫緣起 .................................................................................................... 1 

二、法令依據 .................................................................................................... 1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 1 

貳、現行計畫概述 ............................................................................... 4 

一、實施歷程 .................................................................................................... 4 

二、現行計畫內容概述 .................................................................................... 5 

參、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 11 

一、重製展繪依據 .......................................................................................... 11 

二、重製展繪套合原則 .................................................................................. 11 

三、重製都市計畫圖展繪 .............................................................................. 12 

四、重製都市計畫圖疑義處理 ...................................................................... 14 

五、重製都市計畫圖成果 .............................................................................. 18 

六、重製變更內容 .......................................................................................... 22 

肆、重製檢討後計畫內容 ................................................................. 23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 23 

二、計畫年期 .................................................................................................. 23 

三、計畫人口 .................................................................................................. 23 

四、土地使用計畫 .......................................................................................... 23 

五、公共設施計畫 .......................................................................................... 24 

伍、其他應表明事項 ......................................................................... 30 

 

附錄一：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圖樁位疑義會議紀錄 

附錄二：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會議紀錄  



公開展覽草案 

II 

圖目錄 

圖 1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位置示意圖 ............................................ 2 

圖 2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行政範圍（里界）示意圖 .................... 3 

圖 3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 10 

圖 4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流程圖 .................................................................. 13 

圖 5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疑義案件分布示意圖 .................................. 14 

圖 6  重製後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 .................................................................. 21 

圖 7 重製檢討後主要計畫示意圖 .................................................................. 29 

 

  



公開展覽草案 

III 

表目錄 

表 1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後歷次變

更案一覽表 ............................................................................................... 4 

表 2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案土地使用面積增減統

計表 ............................................................................................................. 7 

表 3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增

減統計表 ..................................................................................................... 8 

表 4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疑義案件分類表 .......................................... 15 

表 5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 19 

表 6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 20 

表 7 變更內容綜理表 ...................................................................................... 22 

表 8 重製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 27 

表 9 重製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 28 



 

 

 



公開展覽草案 

1 

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本市刻正辦理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及八德（八德地區）主

要計畫整併為八德埔頂主要計畫，為使整併後都市計畫圖測製基準一致，

爰併同辦理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及細部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進行地形圖重測及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46、47 條。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區位於桃園市大溪區與八德區交界，

計畫範圍東以桃園大圳與桃 56 號縣道為界，南以仁和國中南側為界，

西以仁善國小東側之桃 53 號縣道（埔頂路二段）為界，北至大溪區與

八德區交界以北約 10 至 200 公尺處，包括大溪區之仁義、僑愛、仁善、

仁美、仁愛、仁武、仁文、仁和、瑞興 9 里及八德區之瑞德及興中 2 里

之一部分，計畫面積 454.77 公頃。 



公開展覽草案 

2 

 

圖 1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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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行政範圍（里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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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述 

一、實施歷程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75 年 5 月 28 日發布實

施，其後經歷 2 次通盤檢討。「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103 年 3 月 31 日發布實施，其後辦理 2 次計畫

變更（詳表 1）。 

表 1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後歷次變更案一

覽表 

編號 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0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 
103/3/31 府城都字第 1030056465 號 

1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停

車場用地（停二）為公園用地（公一））

案 

111/2/21 府都計字第 1110026613 號 

2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住

宅區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案 
111/7/6 府都計字第 1110173672 號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資料查詢系統，本計畫彙整。 

製表時間：民國 1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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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東以桃園大圳與桃 56 號縣道為界，南以仁和國中

南側為界，西以仁善國小東側之桃 53 號縣道（埔頂路二段）為界，

北至大溪區與八德區交界以北約 10 至 200 公尺處，包括大溪區之

仁義、僑愛、仁善、仁美、仁愛、仁武、仁文、仁和、瑞興 9 里

及八德區之瑞德及興中 2 里之一部分，計畫面積 454.77 公頃。 

（二）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至民國 110 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42,000 人。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包含住宅區面積 180.77 公頃、商業區面積

9.05 公頃、工業區面積 59.02 公頃、宗教專用區面積 0.07 公頃、

加油站專用區面積 0.13 公頃、電信專用區面積 0.31 公頃、農業區

面積 35.59 公頃及保護區面積 56.99 公頃，面積合計 341.93 公頃，

占計畫總面積 75.19%（詳表 2）。 

（五）公共設施計畫 

公共設施計畫包含機關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學校用地

（文高職、文中、文小）、公園用地、廣場用地、綠地用地、停

車場用地、市場用地、變電所用地、電路鐵塔用地、下水道用地、

園道用地、道路用地、高速公路用地，面積合計 112.84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 24.81%。（詳表 2 及表 3）。 

（六）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為配合八德（八德地區）都市計畫，於本計畫北側劃

設園道用地。另劃設高速公路 1 條，為東西向貫穿計畫區之中央，

本路段係屬北二高之部分，並經主管機關（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

速公路局）審查同意，得作簡易運動休閒設施供公眾使用。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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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包含台 4 號省道、台 3 號省道、埔頂路，計畫寬度 12 至 30

公尺不等。另劃設 4 條寬度 15 至 30 公尺之主要道路、3 條 10 至

30 公尺之次要道路及人行步道，構成整體道路系統。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防災及開發進度 

本計畫區已擬定都市防災計畫，細部計畫亦已訂定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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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案土地使用面積增減統計表 

項目 

（變更編號同表 1） 

變更大溪鎮

（埔頂地區）

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

討）案計畫面

積（公頃） 

個案變更面積 

（公頃） 
現行主要計畫 

變更 

編號 

1 

變更 

編號 

2 

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 

占都市計

畫總面積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1.90  -1.13 180.77 49.91 39.75 

商業區 9.05   9.05 2.50 1.99 

工業區 59.02   59.02 16.30 12.98 

宗教專用區 0.07   0.07 0.02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13   0.13 0.04 0.03 

電信專用區 0.31   0.31 0.09 0.07 

農業區 35.59   35.59 - 7.83 

保護區 56.99   56.99 - 12.53 

合計 343.06  -1.13 341.93 68.85 75.1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2.29   22.29 6.15 4.90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  1.13 1.13 0.31 0.25 

學校用地 16.56   16.56 4.57 3.64 

公園用地 7.81 0.33  8.14 2.25 1.79 

廣場用地 0.38   0.38 0.10 0.08 

綠地用地 1.38   1.38 0.38 0.30 

停車場用地 0.77 -0.33  0.44 0.12 0.10 

市場用地 0.15   0.15 0.04 0.03 

變電所用地 9.30   9.30 2.57 2.04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1 0.00 0.00 

下水道用地 0.10   0.10 0.03 0.02 

園道用地 1.40   1.40 0.39 0.31 

道路用地 38.80   38.80 10.71 8.53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12.76 3.52 2.81 

合計 111.71  1.13 112.84 31.15 24.81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62.19   362.19 100.00 - 

都市計畫總面積 454.77   454.77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註 3：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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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增減統計

表 

項目 編號 

變更大溪鎮
（埔頂地
區）主要計
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案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面積 

（公頃） 

現行主要
計畫面積 

（公頃） 

備註 變更 

編號 

1 

變更 

編號 

2 

機關用地 

機一 8.74   8.74 軍事設施 

機二 13.08   13.08 軍事設施 

機三 0.46 

 

 0.46 

圳頂警察派出所、
消防隊、圖書館及

社區活動中心 

機四 0.01   0.01 中華郵政公司使用 

小計 22.29   22.29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  1.13 1.13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49   2.49 僑愛國小 

文小三 3.26   3.26 仁和國小 

小計 5.75   5.75  

文中一 3.20   3.20  

文中二 3.61   3.61 仁和國中 

小計 6.81   6.81  

文高職 4.00   4.00  

公園用地 

公一 5.74 0.33  6.07 大溪埔頂公園 

公二 2.07   2.07 大溪第八公園公墓 

小計 7.81 0.33  8.14  

廣場用地 

廣一 0.24   0.24  

廣二 0.14   0.14 仁和宮廟埕廣場 

小計 0.38   0.38  

綠地用地 

綠二 0.58 
 

 0.58 
工業、住宅區之隔
離綠帶 

綠三 0.56   0.56  

綠四 0.24   0.24  

小計 1.38   1.38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30   0.30  

停二 0.33 -0.33  -  

停三 0.14   0.14  

小計 0.77 -0.33  0.44  

市場用地 0.15   0.15  

變電所用地 9.30 
 

 9.30 
台電松樹一次變電
所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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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變更大溪鎮

（埔頂地
區）主要計
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案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面積 

（公頃） 

現行主要
計畫面積 

（公頃） 

備註 變更 

編號 

1 

變更 

編號 

2 

下水道用地 0.10   0.10  

園道用地 1.40   1.40  

道路用地 38.80   38.80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12.76  

合計 111.71 0.00 1.13 112.84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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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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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本次計畫圖重製檢討採用 111 年 4 月重新測繪比例尺 1/1000、TWD97

座標系統之航測數值地形圖為法定地形底圖，並依內政部營建署訂定「都市

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以及參酌城鄉發展分署編製「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手冊」辦理，作業流程詳圖 4。 

一、重製展繪依據 

（一）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圖。 

（二）歷次主要計畫個案變更書圖。 

（三）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資料（詳附錄二）。 

（四）地籍圖（詳附錄二）。 

（五）111 年 4 月重新測繪比例尺 1/1000、TWD97 座標系統之航測數

值地形圖。 

二、重製展繪套合原則 

（一）都市計畫樁位展繪套合 

本計畫都市計畫樁位成果部分已具 TWD97 座標，逕依其座

標展繪；未有 TWD97 座標之都市計畫樁位，則依據新測地形圖

佈建之 TWD97 座標系統控制點、導線網，聯測現地尋獲之都市

計畫樁位，經檢算無誤者，作為座標系統轉換之基準點，利用實

測 TWD97 座標及原始座標（地籍座標或 TWD67 座標），求取座

標系統轉換參數後，據以將基準點以外之所有原始樁位座標轉換

成 TWD97 座標。 

上述 TWD97 座標樁位成果依原都市計畫圖之連線條件、路

寬、道路截角條件等展繪 TWD97 座標系統樁位圖，並與原始座

標系統樁位圖比對，不符及不合理處提案邀集相關單位召開都市

計畫樁位疑義會議討論後修正（詳附錄一），再將修正後之 TWD97

座標系統樁位圖套合於新測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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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都市計畫圖套合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圖為

現行都市計畫圖，屬 TWD97 座標系統之數值圖，故逕予套合。 

（三）地籍圖套合 

本計畫範圍內地籍涵蓋 17 個地段，座標系統包括地籍座標、

TWD67 座標及 TWD97 座標，並有數化、圖解數化及數值等 3 種

不同型式之地籍圖；TWD97 數值地籍圖逕予套合，其餘地籍圖參

考 TWD97 座標系統之數值地籍圖、新測地形圖或都市計畫樁位

展繪圖之相對參考點，平移轉換為 TWD97 座標系統，並基於圖

資系統誤差，依實際分析需求適度挪移套合。 

三、重製都市計畫圖展繪 

套合上述 TWD97 座標系統之現行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展繪

圖、地籍圖及新測地形圖後，依下列原則展繪本次重製都市計畫圖。 

（一）現行都市計畫圖計畫線與都市計畫樁位展繪線套合相符，或套合

具偏差，但都市計畫樁位展繪線符合規劃原意，且偏差小於 25 公

分容許誤差者，以都市計畫樁位展繪線視為重製都市計畫展繪線。 

（二）現行都市計畫圖計畫線與都市計畫樁位展繪線套合不符，或套合

具偏差且偏差大於 25公分容許誤差，或無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者，

依規劃原意參酌現況地形地物、地籍線或以鄰近街廓、地物為準，

於現行都市計畫圖量取長度形狀後，轉繪為重製都市計畫展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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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要點｣（106.9.15），內政部營建署。 

圖 4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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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製都市計畫圖疑義處理 

套合上述 TWD97 座標系統之重製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展繪

圖、地籍圖及新測地形圖後，就套合不符情形依照「都市計畫圖重製作

業手冊」之疑義態樣分類，並基於下列原則研提各類型重製疑義案件處

理原則，邀集相關單位召開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處理研商會議逐案討論

作成決議，修正重製都市計畫圖，避免都市計畫程序影響民眾既有權益。 

（一）無違或符合都市計畫規劃原意。 

（二）公私兩損最低。 

（三）爭議最少。 

（四）承認已開闢或形成已久之現況。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共提出 32 處疑義，其中涉及主要計畫部

分計有 13 處，分屬 D~F 類態樣，各類型重製疑義案件分布及處理原則

說明如圖 5 及表 4 所示，個別疑義案件決議情形詳附錄二。 

 

圖 5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疑義案件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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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疑義案件分類表 

類別 分類 說明 處理原則 疑義案件 

A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A1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相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三者皆相符，
且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同
樁位展繪線及地籍展繪
線）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 

A2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三者皆相符，
但與新測地形圖不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同
樁位展繪線及地籍展繪
線）展繪，並考量參酌現
況提列變更。 

- 

B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B1 

新測地形圖

與計畫相符
但與地籍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但與新測地形圖相
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新
測地形圖建物。 

1.地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同樁位展繪線）展繪，
並由地政單位依權責卓
處。 

2.地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地籍展繪線展繪，並
由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 

B2 

新測地形圖
與地籍相符
但與計畫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損及新
測地形圖建物，但地籍展繪線
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1.地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同樁位展繪線）展繪，
並考量參酌地籍展繪線
提列變更。 

2.地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地籍展繪線展繪，並
由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 

B3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損及新
測地形圖建物，地籍展繪線亦
與新測地形圖不符。 

1.地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同樁位展繪線）展繪，
並考量參酌地籍展繪線
提列變更。 

2.地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地籍展繪線展繪，並
由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 

C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C1 

新測地形圖
與計畫、地籍
相符但與樁
位不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與新測地形圖三者皆相符，
但與樁位展繪線不符，且樁位
展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同
地籍展繪線）展繪，並由
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卓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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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類 說明 處理原則 疑義案件 

C2 

新測地形圖
與樁位相符
但與計畫、地
籍不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相符，但與樁位展繪線不
符，樁位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
相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
新測地形圖建物。 

1.樁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同地籍展繪線）展繪，
並考量參酌樁位展繪線
提列變更。 

2.樁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樁位展繪線展繪，並
由地政單位依權責卓
處。 

- 

C3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相符，但與樁位展繪線不
符，且樁位展繪線及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皆與新測地形圖不
符，樁位展繪線亦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同
地籍展繪線）展繪，並由
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卓

處。 

- 

D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D1 

新測地形圖
僅與樁位相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三者皆不相
符，但樁位展繪線與新測地形
圖相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並參酌樁位展繪線或
現況提列變更。 

- 

D2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新測地形圖
四者皆不相符。 

1.樁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樁位展繪線展繪，並
由地政單位依權責卓
處。 

2.地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地籍展繪線展繪，並

由樁位管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3.樁位及地籍皆未符合規

劃原意者，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繪，並由相
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1 

E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E1 

新測地形圖
與樁位、地籍
相符但與計
畫不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不符，但樁位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皆相
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新
測地形圖建物。 

1.樁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並考量參酌樁位展
繪線提列變更。 

2.樁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樁位展繪線（同地籍
展繪線）展繪。 

2 

E2 

新測地形圖
與計畫相符
但與樁位、地
籍不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不符，但都市計畫圖展繪
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樁位展
繪線則與地籍展繪線相符且
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並由相關單位依權責
卓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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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類 說明 處理原則 疑義案件 

E3 

新測地形圖
與三線均不
符。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不符，樁位展繪線則與地
籍展繪線相符，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皆與新測
地形圖不符，且樁位展繪線損
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1.樁位不符規劃原意者，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考量參酌都市計畫
規劃原意與現況發展提
列變更，並由相關單位
依權責卓處。 

2.樁位符合規劃原意者，
依樁位展繪線（同地籍
展繪線）展繪，考量參
酌現況發展提列變更，
並由相關單位依權責卓
處。 

- 

F 
其他或地籍
未分割情形 

依個案不同狀況判斷。 

依個案不同狀況判斷，並
將地籍未分割地區統一
彙整後由地政單位依權
責卓處。 

 

F1 

樁位缺漏疑
義。 

現況未釘樁。 1.規劃原意係以地籍為依
據者，依地籍展繪線認
定為都市計畫圖展繪
線，並由樁位管理單位
於樁位圖標註依地籍
線，不另釘樁。 

2.其他情形依規劃原意展
繪，並由相關單位依權

責卓處。 

3 

F2 

樁位展繪疑
義。 

樁位展繪線無法展繪。 1.地籍分割結果大致與規
劃原意相符，依地籍展
繪線認定為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並由樁位管理
單位依權責卓處。 

2.其他情形依規劃原意展
繪，並由相關單位依權
責卓處。 

2 

F3 

路口截角疑
義。 

缺少截角、截角偏移或截角形
狀不一致。 

1.規劃原意有截角且地籍
已分割、規劃原意無截
角惟地籍已分割並已取
得者，參考地籍展繪線

依標準截角展繪。 

2.其他情形依規劃原意展
繪，並由相關單位依權
責卓處。 

3 

F2 其他。 其他個案狀況。 依個案狀況處理。 2 

合計 13 

資料來源：1.依據「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要點｣（106.9.15）規定辦理，本計畫彙整。 

2.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會議紀錄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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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製都市計畫圖成果 

（一）計畫圖座標系統 

現行都市計畫圖與本次重製檢討後都市計畫圖皆為

TWD97 座標系統數值圖。 

（二）計畫圖比例尺 

現行都市計畫圖比例尺為 1/1000；本次重製檢討以比例尺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重製後都市計畫圖仍可維持比

例尺 1/000，惟配合全市主要計畫圖比例尺一致性，重製都市計

畫圖比例尺調整為 1/3000。 

（三）計畫面積 

          現行都市計畫總面積 454.77 公頃，本次重製檢討後之計畫

總面積為 455.08 公頃，增加 0.31 公頃，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重製前後之面積差異詳表 5 及表 6。重製前後面積差

異主要因為座標系統轉換誤差、圖面展繪錯誤訂正、或提升與地

形圖、地籍圖或樁位圖間套疊整合，其結果不影響都市規劃原意

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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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重製後主要計畫 

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 

占都市計
畫總面積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0.77 -0.10 180.67 49.83 39.70 

商業區 9.05 0.16 9.21 2.54 2.02 

工業區 59.02 0.35 59.37 16.37 13.05 

宗教專用區 0.07   0.07 0.02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13 -0.01 0.12 0.03 0.03 

電信專用區 0.31   0.31 0.09 0.07 

農業區 35.59 -0.10 35.49 - 7.80 

保護區 56.99 0.01 57.00 - 12.52 

合計 341.93 0.31 342.24 68.88 75.2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2.29 0.02 22.31 6.15 4.90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13   1.13 0.31 0.25 

學校用地 16.56   16.56 4.57 3.64 

公園用地 8.14   8.14 2.25 1.79 

廣場用地 0.38 0.01 0.39 0.11 0.09 

綠地用地 1.38   1.38 0.38 0.30 

停車場用地 0.44 0.01 0.45 0.12 0.10 

市場用地 0.15   0.15 0.04 0.03 

變電所用地 9.30   9.30 2.57 2.04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1 0.00 0.00 

下水道用地 0.10   0.10 0.03 0.02 

園道用地 1.40 0.35 1.75 0.48 0.39 

道路用地 38.80 -0.39 38.41 10.59 8.44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12.76 3.52 2.81 

合計 112.84  112.84 31.12 24.80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62.19 0.40 362.59 100.00 - 

都市計畫總面積 454.77 0.31 455.08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註 3：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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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重製 

增減面積 

（公頃） 

重製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8.74 0.02 8.76 軍事設施 

機二 13.08  13.08 軍事設施 

機三 0.46  0.46 

圳頂警察派出所、消防
隊、圖書館及社區活動中
心 

機四 0.01  0.01 中華郵政公司使用 

小計 22.29 0.02 22.31  

社會福利用地 1.13  1.13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49  2.49 僑愛國小 

文小三 3.26  3.26 仁和國小 

小計 5.75  5.75  

文中一 3.20  3.20  

文中二 3.61  3.61 仁和國中 

小計 6.81  6.81  

文高職 4.00  4.00  

公園用地 

公一 6.07  6.07 大溪埔頂公園 

公二 2.07  2.07 大溪第八公園公墓 

小計 8.14  8.14  

廣場用地 

廣一 0.24  0.24  

廣二 0.14 0.01 0.15 仁和宮廟埕廣場 

小計 0.38 0.01 0.39  

綠地用地 

綠二 0.58  0.58 工業、住宅區之隔離綠帶 

綠三 0.56  0.56  

綠四 0.24  0.24  

小計 1.38  1.38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30  0.30  

停三 0.14 0.01 0.15  

小計 0.44 0.01 0.45  

市場用地 0.15  0.15  

變電所用地 9.30  9.30 台電松樹一次變電所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1  

下水道用地 0.10  0.10  

園道用地 1.40 0.35 1.75  

道路用地 38.80 -0.39 38.41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12.76  

合計 112.84  112.84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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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重製後現行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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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製變更內容 

本計畫區之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共提出變更案 2 案，變更

內容明細如表 7 所示。 

表 7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

畫

圖 

民國 102 年 

TM 二度分帶

（TWD97） 

比例尺 1/1000 

數值測量圖 

民國 111 年 

TM 二度分帶

（TWD97） 

比例尺 1/3000 

數值測量圖 

為使都市計畫圖

符合現今通盤檢

討所需並提高計

畫圖之精確性及

避免都市計畫執

行疑義。 

1.數值測量圖之精確

度達 1/1000，惟配合

全市主要計畫圖比

例尺一致性，重製都

市計畫圖比例尺調

整為 1/3000。 

2.原計畫圖於本次檢

討發布實施同時公

告廢除。 

2 計

畫

面

積 

454.77 公頃 455.08 公頃 配合本次都市計

畫圖重製作業，

修正各項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併

同調整本計畫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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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製檢討後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東以桃園大圳與桃 56 號縣道為界，南以仁和國中南側為界，西以

仁善國小東側之桃 53 號縣道（埔頂路二段）為界，北至大溪鎮與八德

市交界以北約 10 至 200 公尺處，包括大溪區之仁義、僑愛、仁善、仁

美、仁愛、仁武、仁文、仁和、瑞興 9 里及八德區之瑞德及興中 2 里之

一部分，計畫面積 455.08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42,00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除配合重製需要，予以局部調整部分街廓邊界外，其餘皆維

持現行計畫，計畫面積合計 342.2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75.20%。 

（一）住宅區 

經檢討後住宅區面積共計 180.67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39.70%。 

（二）商業區 

經檢討後商業區面積共計 9.21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2.02%。 

（三）工業區 

經檢討後工業區面積計 59.37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13.05%。 

（四）宗教專用區 

經檢討後宗教專用區面積共計 0.07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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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油站專用區 

經檢討後加油站專用區面積共計 0.12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0.03%。 

（六）電信專用區 

經檢討後電信專用區面積計 0.31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0.07%。 

（七）農業區 

經檢討後農業區面積共計 35.49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7.80%。 

（八）保護區 

經檢討後保護區面積共計 57.00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12.52%。 

五、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除配合重製需要，予以局部調整部分街廓邊界外，其餘皆維

持現行計畫，共劃設 16 項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112.84 公頃，

占計畫總面積之 24.80%。 

（一）機關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4 處機關用地，計畫面積共 22.31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之 4.90%。 

（二）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1 處社會福利設施用地，計畫面積共 1.13 公

頃，占計畫總面積之 0.25%。 

（三）文小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2 處文小用地，計畫面積共 5.75 公頃，占計

畫總面積之 1.26%，以提供僑愛國小、仁和國小使用。 

（四）文中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 2 處文中用地，計畫面積為 6.81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之 1.50%，以提供仁和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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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高職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 1 處文高職用地，計畫面積為 4.00 頃，占計畫

總面積之 0.88%。 

（六）公園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2 處公園用地，計畫面積共 8.14 公頃，占計

畫總面積之 1.79%，以維持各居住單元之生活環境品質。 

（七）廣場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2 處廣場用地，計畫面積共 0.39 公頃，占計

畫總面積之 0.09%。 

（八）綠地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3 處綠地用地，計畫面積共 1.38 公頃，占計

畫總面積之 0.30%，以提供地形及分區使用隔離需要。 

（九）停車場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3 處停車場用地，計畫面積共 0.45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之 0.10%，以滿足各居住單元公共停車需求。 

（十）市場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 1 處市場用地，計畫面積為 0.15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之 0.03%，以維持居民生活所需。 

（十一）變電所用地 

經檢討後共劃設 1 處變電所用地，計畫面積共 9.30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之 2.04%，以配合電力公司設置變電設施。 

（十二）電路鐵塔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電路鐵塔用地面積共 0.01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0.00%。 

（十三）下水道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下水道用地面積共 0.10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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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園道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園道用地面積共 1.75公頃，占計畫面積 0.39%。 

（十五）道路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道路用地面積共 38.41 公頃，占計畫面積之

8.44%。 

（十六）高速公路用地 

經檢討後劃設高速公路用地面積共 12.76 公頃，占計畫面積

之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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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重製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檢討後計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占計畫總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0.67 49.83 39.70 

商業區 9.21 2.54 2.02 

工業區 59.37 16.37 13.05 

宗教專用區 0.07 0.02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12 0.03 0.03 

電信專用區 0.31 0.09 0.07 

農業區 35.49 - 7.80 

保護區 57.00 - 12.52 

合計 342.24 68.88 75.2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2.31 6.15 4.90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13 0.31 0.25 

學校用地 16.56 4.57 3.64 

公園用地 8.14 2.25 1.79 

廣場用地 0.39 0.11 0.09 

綠地用地 1.38 0.38 0.30 

停車場用地 0.45 0.12 0.10 

市場用地 0.15 0.04 0.03 

變電所用地 9.30 2.57 2.04 

電路鐵塔用地 0.01 0.00 0.00 

下水道用地 0.10 0.03 0.02 

園道用地 1.75 0.48 0.39 

道路用地 38.41 10.59 8.44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3.52 2.81 

合計 112.84 31.12 24.80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62.59 100.00 - 

都市計畫總面積 455.08 -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凡本次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3：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註 4：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係計畫總面積扣除農業區、保護區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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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重製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8.76 軍事設施 

機二 13.08 軍事設施 

機三 0.46 
圳頂警察派出所、消防隊、圖書館及
社區活動中心 

機四 0.01 中華郵政公司使用 

小計 22.31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13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49 僑愛國小 

文小三 3.26 仁和國小 

小計 5.75  

文中一 3.20  

文中二 3.61 仁和國中 

小計 6.81  

文高職 4.00  

公園用地 

公一 6.07 大溪埔頂公園 

公二 2.07 大溪第八公園公墓 

小計 8.14  

廣場用地 

廣一 0.24  

廣二 0.15 仁和宮廟埕廣場 

小計 0.39  

綠地用地 

綠二 0.58 工業、住宅區之隔離綠帶 

綠三 0.56  

綠四 0.24  

小計 1.38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30  

停三 0.15  

小計 0.45  

市場用地 0.15  

變電所用地 9.30 台電松樹一次變電所 

電路鐵塔用地 0.01  

下水道用地 0.10  

園道用地 1.75  

道路用地 38.41  

高速公路用地 12.76  

合計 112.84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凡本次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3：表內面積採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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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重製檢討後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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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應表明事項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規定，本案經都市計畫

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

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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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圖

樁位疑義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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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圖

重製疑義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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